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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

——基于鲁西南小官庄村的个案分析

王浩瑜 孙 君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后，资本下乡与项目下乡推动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利

益治理逻辑嵌入乡村社会。本文以鲁西南小官庄村土地折股入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与乡村治理过

程为案例，考察了乡土治理机制和利益治理逻辑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相互融合的新形态，基于此提出了

“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首先，乡村精英作为乡村治理的载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推动

了利益治理逻辑与乡土治理资源的衔接；其次，乡土治理机制通过伦理规范、差序信任与乡土舆论为

利益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并为利益治理逻辑“背书”；最后，随着利益治理逻辑的

嵌入，日益提高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够不断为村治主体提供新的绩效合法性，并增强村庄治理

的有效性，回应乡村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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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利益治理的逻辑和背景

21世纪以来，市场化、城镇化浪潮推动乡村治理转型。以 2006年正式取消农业税为标志，中央

政策和资源向乡村倾斜的力度逐渐加大，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变迁，乡村治理革命的时代已然到来（景

跃进，2018）。大量资本和项目涌入乡村，对村庄的治理格局和治理秩序形成了强力冲击。在此基础上，

乡村社会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发生质变，乡村权力结构出现变化，村庄治理不再遵循由“内

生权威”维系秩序的传统治理逻辑（董磊明等，2008），而是在各类外生力量的侵入中逐渐形成一个新

的巨大的利益场（陈锋，201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向乡村社会渗透，以

地缘和血缘等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结构或权威结构趋于瓦解（杜姣，2017）。乡村治理研究者通常将资本

下乡、项目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归纳为“利益治理”（李祖佩，2016）。近年来，后税费时代乡村

治理中的利益治理逻辑日益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主流，所讨论的问题广泛涉及资本的利益化运作（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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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2014；焦长权和周飞舟，2016）、政府与资本的互动关系（周飞舟和王绍琛，2015）以及资源垄断

与分利秩序等（陈锋，2015；王海娟和贺雪峰，2015）。利益治理逻辑对传统乡土治理逻辑的替代和分

利秩序的固化使得乡村治理的价值导向趋于功利性。

但是，乡村治理实践中利益治理逻辑“水土不服”的一面逐渐显现：乡村社会的“项目不合作者”

和“资本争利”现象日益增多（杨雪锋，2017），拥有资源和权力的利益主体形塑了利益分配的权力网

络；同时，以乡土力量为代表的各类传统社会资源成为资本深入乡村的关键因素（董帅鹏，2020）。那

么，大量资本和项目进驻乡村，在利益与权力运作下是否重塑了村庄治理模式？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

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乡土治理机制是否被利益治理逻辑侵蚀瓦解？为了回应

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以 2018—2021年连续 4年对山东省枣庄市小官庄村土地

股份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和村庄治理情况的田野调查为主线，来剖析乡土治理机制与利益治理逻辑在

乡村治理实践中的互动模式，尝试归纳出一个适用于现实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乡土－利益”互嵌型村

庄治理模式，并对其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资源的互动过程展开论述。

二、从利益治理到“乡土－利益”互嵌型治理：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从乡土中国到项目下乡与资本下乡：乡村治理中的利益治理逻辑

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主要依赖乡土治理机制，呈现“双轨政治”的特征（费孝通，2008），形成“国

家－士绅－个人”的稳定治理格局，村治主体需要建构并依赖一套共有的内部规则、文化传统来维系

治理。因此，乡村治理呈现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梁漱溟，2005），道德律令与伦理规范推动村庄内部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约束性规则（Shue，1990；费孝通，2008）。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熟人社会，

使村庄内部建立起稳固的乡村共同体，也建构了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并形成了“人情”“面子”“公共

舆论”等一系列乡土秩序（秦晖，2003）。近现代以来，诸多学者关注了国家政权延伸带来的乡村治理

内卷化倾向，引发了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嬗变，“村干部”等乡村代理人的“双重身份”“角色转变”等

议题尤为受到关注（黄宗智，2000），凸显了趋紧的“国家－社会”关系。

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重大农村改革与战略的实施和国家对

农村战略地位的调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发生转型，在各类资源的下沉与承接中走向“利益化”

的新局面。一方面，大量财政资源以各类项目的名义进村下乡，一些村庄传统和行为规则逐渐改变（折

晓叶和陈婴婴，2011）；另一方面，大量资本凭借着对市场、政策的判断主动投资进入村庄（仝志辉和

温铁军，2009）。下乡的资本和项目作为外生力量深刻改变了村庄权力结构，重塑了村庄治理模式。

1.项目下乡中的利益治理逻辑。近年来，各级政府统筹下的以程式化运作和绩效治理为特征的项

目运作方式使得既有村庄共同体逐渐转型。一方面，项目下乡激发村组利益格局产生变化（桂华，2014），

基层社会逐渐解体、重组（渠敬东，2012）。在此背景下，能够拉拢资源争取项目、承接项目建设的新

代理人走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李祖佩，2016）。与遵循传统的村庄规范并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乡

土本色”的治理（费孝通，2008）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行为取向往往更偏重经济利益的获取。因此，

乡村治理实质上成为经济主体理性谋利及对资源蚕食分配的过程（曹海林和俞辉，2018）。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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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主体的更替使得以伦理、权威、宗族和非正式权力运作为特征的乡土治理资源被逐渐削弱，治理

模式向专业化、技术性的项目管理模式转型（Stovel and Shaw，2012；渠敬东等，2009），最终形成以

资源攫取数量和既得利益多少为理性选择标准的分利秩序，以“道德”“人情”等传统机制为基础的乡

村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王露璐，2015）。

2.资本下乡中的利益治理逻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迎来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契机，

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成为乡村发展的新风口，形成了诸多由工商企业或工商资本主导的商业化合作

社（聂辉华，2013）。同时，能够给地方政府和投资方带来巨额差价与利润的土地市场也备受资本青睐，

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涌入农村土地市场（高圣平和刘守英，2007）。由此，工商资本、龙头企业、经济

精英把控了乡村发展的命脉，为了保证获取利润的渠道畅通，他们往往凭借强大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

源嵌入乡村的日常治理（杨磊，2020），甚至产生了“公司型村庄”等完全按照资本逻辑开展治理的“党

政企”权力结构（郑风田等，2012）。在支配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资本凭借超强的运作手段，遵循“代

理人更替”或“精英俘获”的逻辑，消解或吸纳传统的乡村精英。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生活中大量资源

要素的集聚和利益获取机会的出现，乡村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杨华，2012），形成了聚焦于利益和财

富的新乡村社会关系网络。

3.小结：利益治理的内在矛盾与研究张力。资本下乡和项目下乡推动了村庄治理模式的转型，已

有一些研究揭示了利益治理中潜在的治理空白和治理矛盾。第一，在诸如土地征收等前置工作中，征

地方与村民逐一签订合同达成契约的成本较高，这就需要乡村代理人来统筹协调利益关系，但由于缺

少针对农户个体间利益争端疏解机制，利益治理存在潜在风险。为了防止冲突，乡村代理人往往需要

借助乡土治理机制，例如运用伦理习俗或诉诸道德文化来达成治理目标（Madsen，1984）。这体现了

乡土治理规范对利益治理逻辑的有力补充。第二，尽管资本方和项目方作为优势方，享有政策支持和

掌握资本信息等比较优势，但在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尊重地方乡土特色和传统习惯，甚至

需要为满足一定的乡土逻辑而改变经营方式或让渡部分利益（陈航英，2021），否则资本方和项目方在

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就会遭遇排斥。第三，在资本下乡和项目下乡的目标选择上，均遵循着有利可

图的经济逻辑，具备盈利条件或良好经济条件的村庄更易吸引工商资本的进入（徐宗阳，2016）。资本

下乡和项目下乡对村庄治理模式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要着眼于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庄

对其村治状态展开研究。本文基于现实村庄治理背景、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结合治理的绩效合法性

来源与结果导向等方面提出了“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

（二）“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一个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既有学者对利益治理逻辑的理论探讨中，资本力量和经济利益对传统乡土力量的瓦解成为乡村

治理转型的一项基础假定。然而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村庄治理模式是

否由乡土治理模式彻底走向利益治理模式？村庄治理模式与乡村社会日益变化的利益格局存在何种关

系？以伦理规范、差序信任与乡土舆论为重要向度的乡土治理机制能否与利益治理逻辑相互契合？它

们互动的过程又会对乡村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笔者在深入考察乡土治理机制与利益治理逻辑深层次“互动”场景的基础上，归纳出“乡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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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乡村产业转型过程中，在大

量资源进入乡村的背景下，传统的乡土治理机制与利益治理逻辑互动形塑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乡

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它既有别于乡土治理模式，也有别于利益治理模式（见表 1）。

表 1 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对比

治理模式 宏观背景 治理载体 治理机制 合法性来源 结果导向

乡土治理 税费收取、

资源汲取

士绅等乡村精英 伦理规范、差序

信任与乡土舆论

血缘、地缘关系网络 乡村精英与村民形成

庇护关系，乡村社会

结构保守稳定

利益治理 资本下乡、

项目下乡

公司、企业、经

济能人

资源垄断、利益

共谋

利益许诺、经济绩效 利益主体蚕食村庄资

源，乡土力量被消解

“乡土－利益”

互嵌型治理

资本下乡、

项目下乡

尊重乡土治理规

范并具备创收能

力的乡村精英

社会基础和道德

基础与物质利益

相结合

传统的乡土治理规

范与以利益增长为

代表的经济绩效相

结合

遵从乡土治理与利益

治理的双重面向，利

益分配遵从乡土治理

逻辑

首先，对于村治主体和载体而言，在乡土治理时代，士绅等地方精英作为整合现代化国家政权建

设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角色，构成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徐勇，1997），维系着国家与乡村社会

之间关系的平衡。随着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作为资本载体的公司、企业嵌入乡村社会，产生了“代

理人更替”或“精英俘获”现象，具有谋利需求的个人或团体作为“新代理人”登上了村庄政治舞台

（李祖佩，2016）。但在这一背景下，“不合作者”“治理内卷化”等现象的产生导致治理主体难以有效

推动项目实施，压缩了乡村治理的弹性空间。在现实利益与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互动中，一批尊重乡

土治理机制规范并且通晓现代化利益治理规则的“新乡村精英”逐渐走上乡村治理的舞台，他们既具

备资本力量又拥有乡村社会基础（崔盼盼，2021）。“新乡村精英”凭借着对本村内部事务的熟悉与了

解，能够通过更为本土化的手段和方式将资本利益逻辑引入乡村发展的场域。

其次，“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具备兼收并蓄的治理风格。在利益治理逻辑嵌入乡村社

会的过程中，以伦理规范、差序信任与乡土舆论为重要向度的乡土治理机制依然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徐宗阳，2016），在利益的获取、分配等环节彰显传统价值，避免村治主体沦为资本的附

庸。与此同时，如何在资本和项目运作下对资源进行精细化的开发利用，如何增产创收以提升生活质

量日益成为村民关心的重要议题，“争资跑项”的谋利逻辑融入传统乡土社会网络。因此，利益治理逻

辑与乡土治理机制的相互融合形塑了“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

再次，“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拓宽了乡村治理的绩效合法性来源，更加凸显市场经济

逻辑下基层治理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乡村治理既拥有内生于村庄生活场域的差序结构，也蕴藏传统

意义上的公共观念与平等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另一方面，在市场化

浪潮的冲击下，乡村治理体系也在不断经历“解构－重组”的变迁。“效率”与“收益”日益成为评价

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能够不断为村治主体提供新的绩效合法

性，并增强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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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能够避免资本“与农争利”的局面。在市场经济迅速发

展、村庄社会边界逐渐开放的背景下，利益治理逻辑往往容易造成强资本对农民力量的消解和“精英

俘获”现象，形成各类利益主体蚕食村庄资源的局面。但“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则是在

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之上建立新的利益格局。在这一治理模式中，利益治理逻辑下的资本力量与乡土

治理资源在村庄共同体中通过多种途径融合互嵌，二者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与“平衡”，扎根乡村

的企业体现的是“企业家精神”与“慈善家精神”的有机融合（吕鹏和刘学，2021），乡村治理呈现既

尊重乡土传统又接纳利益治理逻辑的双重结果导向。

三、案例描述：小官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基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自 2018年起开展的田野调查，以小官庄村土

地股份合作社的建立及后续发展为案例，对“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进行剖析

和验证。笔者通过对任方
①
等老一辈乡村精英、任晨等年轻一辈乡村精英、小官庄村村民以及所在乡

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等 50余人的正式访谈与非正式访谈，刻画了小官庄村乡村治理实践图景。

小官庄村位于山东省枣庄市的平原地带，是一个聚居型的自然村落。2020年，该村共有人口 46

户 185人，可用耕地 400余亩。该村于 2012年成立诚鑫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村内土地，农

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均得到提高。小官庄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历经十年的发展和变迁，对本村的治理格

局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枣庄市作为全国唯一拥有四块重要“国字招牌”
②
的农业农村改革“试验

田”，在乡村土地问题的处理上一直拥有丰富的经验。在乡村社会中，土地构成了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潜藏着许多乡村治理难题及利益冲突的爆发点。小官庄村的个案在一定程度

上兼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是一个观察和分析乡村基层治理的窗口。

（一）多元增收的新模式：乡村精英主导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建立

近年来，随着进城打工潮的兴起，小官庄村土地闲置现象日益严重。任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

并萌生了实行土地集体经营的想法。任方出生于 1954年，自 1996年起就一直担任小官庄村的村党支

部书记。2003年，根据合村并镇政策，小官庄村被并入东潘安村，任方作为小官庄村民小组长，是小

官庄村的“实际负责人”。几十年在村内的生活经历和对村内事务的张罗处理所积累的威望让任方成为

村内说话极有分量的“话事人”，他本身坚毅果敢是非分明的性格也让其在村内享有较好的声誉。村内

各类事务村民都愿意征求他的意见，村民尊称他为“任书记”。结合自己此前在当地凉席厂和机井队入

股的经历，任方产生了在本村实行土地折股量化、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念头。

案例 1：村里的很多村民都出去打工了，我合计着之前的经历，打井入股能挣钱，土地入股就也

能挣钱。再加上这股份合作制是个方向，相比自己种地风险小，而且自己人入股好商量，出工也负责，

①
本文案例涉及的所有人名均系化名，余同。

②
自 2011年起，枣庄市先后承担了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多项农业农村改革试点工作，是全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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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比较大。（受访者：任方，访谈地点：合作社会议室，访谈时间：2018年 3月 31日、2018年 7

月 23日）

在萌生此想法后，任方和几位村内的老干部详细钻研了股份合作制的运行流程、利益分配原则，

并在村内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和讲解。首先，任方把股份合作制的优势、组织形式等详细信息利用通俗

的本土化语言记录下来并制作成表格，针对土地如何折股、分红怎么分、分多少等核心问题做出清晰

解读和详细说明。其次，任方在拟订方案之后的几天内挨家挨户就土地折股入社事宜到村民家中宣传

劝说，力图打消村民的疑虑，同时也借助本村的宣传墙和通过村口喇叭宣传土地股份合作社。之后的

全体村民会议中，任方的提议得到绝大多数村民的赞同。

案例 2：由于不少家庭中的年轻劳动力都已外出务工，加上种地成本逐渐提高，村民通过转包、

代耕等形式流转土地的现象逐渐增多。如果能够成立合作社，正如村民所说，“自己不用操心还可以分

到钱，比包给外人强，加上任书记亲自张罗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按照他的说法一算比自己种地还能

多分不少钱”。（受访者：村民贾湾，访谈地点：村民贾湾家中，访谈时间：2018年 7月 18日）

然而，有 4户农户态度坚决地拒绝入股，不愿意流转土地。这些村民基本上年龄较大，对土地拥

有深厚的感情。这 4户农户经营的累计 20余亩的土地正好位于村内可耕地块的正中心，如果农户拒

绝入股则会影响土地连片集中化机械耕种的实现。面对这一情况，任书记凭借自己平素积累的威信，

与 4户农户协商，劝说他们“挪地”。在任书记的号召与协调下，他提出的“用村子边缘更为肥沃的

地块来交换他们现有的地块”的解决方案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可，前期的“收地”环节顺利完成。

随后，任方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名义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与村民签订入股合约。任方当选为董事

长，是合作社的总负责人。对于小官庄村而言，作为一个相对保守封闭的村落，股份合作制仍是个新

鲜事物。能够成功动员村民入股并得以顺利运营土地股份合作社，背后需要一套高效稳定的乡村治理

秩序来提供保障。

（二）乡土社会的新议题：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运营与维系

在小官庄村诚鑫土地股份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成立后，合作社逐渐成为任方等乡村精英

治理村庄的重要平台。然而在合作社的起步阶段，资金缺乏、农用机械紧张等问题让合作社一度面临

困境。面对这些发展难题，任方等乡村精英在当地拥有的社会资本包括在村内享有的号召力对于化解

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运用个人能力解决合作社资金流转问题、降低农用机械购置

成本并拓展粮食销售渠道，另一方面鼓励村民贡献力量，将“闲钱”投入合作社（见表 2）。小官庄村

以种植粮食作物小麦和玉米为主，经过2012年和2013年这两年的经营，合作社的分红数额分别于2012

年和 2013年达到 1700元/股和 1554元/股，远高于当地 1000元/（亩·年）的土地流转价格。

表 2 合作社成立初期重要的资金运作、农用机械购置和粮食销售渠道变化

项目 起始时间 项目内容 资产或收益

资金运作

2012年 任方个人出资（起始资金） 50万元

2012年 区农经局、区供销社政策补贴 59万元

2012年 建立资金互助部，号召村民给资金互助部存款 6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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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农用机械
2012年 以合作社名义直接向厂家代理商购置农用机械 优惠折扣

2013年 任方个人出资购买农用机械 收割机、拖拉机各一台

粮食销售 2012年 订单农业、良种繁育 粮食售价高于市场价

目前，合作社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统一采购、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的模式，土地由合作社统

一耕种经营，并采取在种植期间雇用本村闲散劳动力去合作社打零工的原则，吸纳村民从事病虫害防

治、除草等田间管理工作。合作社基本架构和运作流程已经相当完善。

同时，合作社也进一步拓展自身职能，在发展过程中与政府项目接轨，通过融入政府项目制运作

和运用其他融资手段维系合作社日常运营，并兴修设施、扩大生产，提升本村农业整体效益。自合作

社成立以来，小官庄村共计引入各类项目资金多达 100余万元，推动了村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

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村容村貌并使得村民收入有了实质性增长。

（三）精英更替与绩效增长：乡村治理格局的更新

2019年，合作社创始人任方因病去世，由于事发突然，小官庄村一下子失去了一位“话事人”和

“带头人”。乡镇主要领导甚至因此担心：“任书记这一走，恐怕合作社会垮掉。”此后，任方的儿子任

晨接替其父亲，出任董事长一职。从成长经历来看，任晨长大后便离村外出与他人合伙投资办厂，之

后才返乡在合作社担任职务。与任方相比，任晨与村民交情不深，就任合作社负责人时不具备那么高

的威信，但其管理才能和记账能力十分出色，在农业生产知识方面也毫不逊色，对他而言很有信心能

够“接好父亲的班”。

经过约两年的发展，与人们所担心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合作社在任方去世之后并未出现任何一

户退社退股的情况，入股的村民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合作社运行良好。任晨也充分利用他的特长与

优势来搞好经营管理，提升村民按股分红的收益，并维持村内常规议事传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案例 3：大家参与热情很高，一到分红的时间各户就都来领钱了，有疑问的我会亲自给大家解释

这笔钱是怎么算的，村民也比较信任我的算账能力，包括管理方面的收支都会全部算好。平常要商量

事的时候股民代表也会来发表决策意见，比如前几天开会讨论引进新的种子繁育项目，大家一起商量，

如果利益没有冲突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受访者：任晨，访谈地点：合作社会议室，访谈时间：

2021年 5月 13日）

同时，任晨还掌握着无人机飞防作业等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中。

通过无人机飞防作业，一天之内即可完成对合作社经营的 400余亩土地喷洒农药的任务，为合作社节

约了大量的人工成本支出。在此基础上，合作社进一步拓展无人机飞防作业服务范围，通过“托管”

的形式为村庄周边 2000余亩土地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合作社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因此，任晨在

村内的威望也日益高涨。更为关键的是，合作社的发展蒸蒸日上。入股的村民按股分红，每年可获得

的每股收益比每亩土地平均流转价格高出 300～400元。此外，拖拉机、烘干机等大型农用机械设备

的对外租借也可创造诸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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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

小官庄村的乡村治理案例呈现了一幅既有别于乡土治理也有别于利益治理的治理图景。对于传统

的乡土治理机制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乡村治理格局的重塑，传统的伦理规范

与道德标准逐渐产生变化，乡土治理机制需要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作为物质基础来提供治理的绩效合

法性。而在乡村经济社会生活中，利益治理逻辑也需要乡土治理资源为其提供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

作为村治主体的乡村精英，能够尊重乡土治理规范并具备组织协调和利益分配能力，是衔接利益治理

逻辑与乡土治理资源的重要中介。“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如图 1所示。

图1 “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运行

（一）乡村精英：利益治理逻辑与乡土治理资源衔接的载体和中介

在讨论利益治理逻辑对乡村治理格局影响的同时，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资源落地和项目与村庄的

有效对接往往需要村社能人、乡村精英等具有乡土内生性的“村里人”运用社会资本开展工作（罗家

德等，2013）。在小官庄村的乡村治理格局中，任方既是作为“代理人”和“当家人”的村干部（徐勇，

1997），也是本村承包土地最多的“中农”群体，还是在村内土生土长又经历过市场化浪潮洗礼的“老

族长”。不论在经济意义、社会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上，任方都是极具分量的乡村精英。

首先，作为村治主体的乡村精英能够通过相对“权威化”的号召力，带动资本、项目、人才等要

素的互动。在前期土地流转环节中，作为“先种地、后给钱”的新型流转模式，股份合作制这一现代

化的契约方式能得以建立，需要任方这样深得村民信任的“带头人”来提供权威的担保才可使村民尽

量消除对失地风险的忧虑。此外，任方等人之前的入股经历也使村民形成了对任方经济实力和经营能

力的广泛认同。在任方等乡村精英的带领下，合作社以良好的信任格局为基础稳步发展。因此，乡村

精英是将乡土治理资源与利益治理逻辑融合在一起的关键。这些乡村精英在村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推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经济利益接轨，实现乡村善治和共同富裕。

其次，对于 4户不同意入股的农户以“挪地”的方式来成功协调，彰显了任方作为村内精英的威

生产资料与物质基础

绩效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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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任方担任村书记多年来，在各类村务的处置上一直公平妥当。而这 4户不愿入股的农户也仅仅是

出于对陌生事物的抗拒与担忧，并不是对任方本人有疑虑。因此，在任方给他们做“挪地”工作时，

他们也都表示，“任书记是咱们村的老书记，平时都帮村里人干了不少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近

年来，在一些资源密集型项目落地过程中和乡村分利格局中所产生的“钉子户”和“边缘农民”现象

（吕德文，2009），本质上就是乡村基层缺少具有中心话语权的乡村治理者，村庄内生秩序出现失灵，

利益主体只能援引上级政府或市场经济的力量来应对越轨行为和诸多冲突。对于小官庄村而言，任方

的话语权与号召力则是完全内生于村庄的本土权威力量。传统的乡村精英的影响力体现在乡村日常公

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往在乡村精英主导下处理村内矛盾的路径依赖也会让不愿入股的农户接受任方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利益治理逻辑与乡土治理资源的衔接，在治理实践中推动

乡村新秩序的形成。

（二）乡土治理机制如何嵌入利益格局：伦理规范、差序信任与乡土舆论

乡土治理资源根植于乡土中国，作为乡村社会成熟的价值规范对传统农民的行为模式具有深刻影

响。对于本文案例呈现的乡村治理实践而言，乡村精英之所以可以形塑出异于利益治理模式的新型治

理模式，并且避免沦为资本的附庸，是因为他们尊重、认可并运用伦理规范、差序信任与乡土舆论，

重视乡土治理机制对利益治理逻辑的吸纳涵化。这些乡土治理资源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底色，也构

成了“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

1.伦理规范融入利益分配：“新利益契约”的形成。长久以来，小官庄村的传统习俗和公共规范都

深刻影响着每一代村民的行动逻辑，内含着伦理性和道德性的传统支撑力量。这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念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村民的价值选择，促进了村民对非正式的乡村社会秩序规范与传统规则的服膺（费

孝通，2008），并建构起乡土社会中共识性互动准则与内化的行为习惯。具体而言，小官庄村稳定的社

会结构为这种伦理规范和道德秩序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村内的两大姓氏（“任”和“贾”）之间

建立了姻亲关系，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基本的伦理规范是维系村庄的纽带。而在土地股份

合作社成立后，涉及利益分配的诸多事宜包括每年夏秋两季的按股分红都打上了乡土传统的伦理规范

的印记：任方等合作社的“带头人”没有为自己开过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提取任何合作社的管理费用，

在开展工作时对于贫困户和五保户等弱势群体十分关照，在利益分配上对他们多加倾斜等。这些都成

为村民心照不宣的处事原则。因此，伦理规范在小官庄村的治理实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对合

作社利益分配的诸多环节产生影响。这不仅避免了项目运作的“增量逻辑”带来的内卷化（李祖佩，

2016），亦形成了新的经济伦理规范和互惠方式（刘昂和王露璐，2016）。这为现代性契约的建立提供

了更加稳定的传统内在价值，在“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的机制下融入灵活多元的分配原则，形

成了“新利益契约”。

2.差序信任嵌入利益格局：信任维系中的利益发展。在前期的入股动员中，任方等乡村精英始终

遵循着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和治理方式，既与村民有着“同宗之谊”的信任背景，也秉承“熟人知信”

的信任法则（王敬尧和王承禹，2018）。在此背景下，自然血亲与泛化的人情关系（金耀基，1992；杨

宜音，1999）、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与普遍认同的观念信仰形成合力，增进了社群成员对社群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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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较为稳定团结的村庄共同体（Hwang，1987）。尤其对于小官庄村而言，其村庄规模较小，宗族

势力争斗与利益纷争较少，村庄的历史传统造就了较为和谐融洽的村居环境。因此，小官庄村的村庄

治理是以熟人社会网络为基础的，血缘、地缘关系持续形塑着邻里凝聚力和村庄向心力。在这一治理

环境下，要推动涉及敏感利益问题的工作也会相对容易。差序信任是乡村信任格局的常态，乡村社会

总体上是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社会圈子的竞争或融合（尉建文等，2021），村内以家

庭为中心形成的血缘、地缘等社会网络关系和长期互动形成的生活惯性使得村民之间维持着较高的信

任度。因此，传统社会关系范畴下的差序格局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更是配置资源的排序方式（孙

立平，1996）。小官庄村内生的信任格局一方面降低了村民间的沟通成本与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对

推动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形塑着利益分配格局并避免了利益垄断。对于

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生活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乡村内生的信任格局也不仅仅是一种熟人社会

的关系模式，更是乡村治理的手段与机制，经济利益的分配时刻面临着如何嵌入乡村社会、嵌入差序

格局的问题（付伟，2018）。可以说，乡村精英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是在信任维系中寻求利益发展的。

3.乡土舆论推动利益进程：“软约束”的铺垫与压力。乡土舆论往往体现着对村庄内行动者和参与

者的社会评价，影响着乡村精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也事关个人社会尊严和公众形象（董磊明和郭俊

霞，2017）。在小官庄村的治理实践中，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和权威人物做出的许诺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重

要面向。就小官庄村合作社的成功经验而言，任方等具备十足威信的乡村精英前期挨家挨户的动员工

作起到了重要的舆论铺垫作用，并且通过“村口喇叭”等方式宣传，营造出“土地折股入社好、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氛围，更容易让村民达成共识。在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类似于“村口喇叭”

所象征的舆论机制与费孝通“双轨政治”的治理模式一脉相承。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舆论与

宣传渠道既蕴含权力隐喻（何钧力，2018），也具有影响个体行为与选择的非正式约束力。因此，对于

拒不入股的 4户农户而言，出于对其行为会给集体利益和他人收益造成不利影响的忌惮，本身就与大

多数农户决策意见相左的他们已然面临公共舆论的压力，生活在熟人社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

中，舆论的压力也会促使他们接受“挪地”方案。

随着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村民之间关于分红收入的讨论与决策，形塑了一套扎根乡土的关于利

益分配的舆论机制。乡土舆论一方面推动了基于村民共识的利益分配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也形成了

对乡村精英的软约束，防止其沦为资本的附庸而使得乡村治理陷入“精英俘获”的困境。因此，与乡

土治理资源的结合为利益治理逻辑增添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底色，促使村社利益联结更加稳定、利

益格局更能体现村民诉求。

（三）利益治理逻辑如何嵌入乡土治理机制：物质基础与绩效合法性

在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和治理规范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年轻群体从

乡村社会流出，在流入地遵循另一套行为习惯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各类

资源进驻乡村，村庄内生秩序出现失灵，乡村留守群体话语权开始下降，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发生重构。

因此，乡村社会需要新的价值理念和公共规则的注入，以应对乡村治理危机。随着利益治理逻辑的嵌

入，日益提高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够不断为村治主体提供新的绩效合法性，并增强乡村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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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回应乡村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1.利益格局的形成：物质基础与生产资料。在合作社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利益治理逻辑逐渐嵌

入小官庄村的生产、生活，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对利益目标的追求逐渐成为小官庄村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议题，而利益治理逻辑则为村庄经济秩序的完善提供支持。一方面，从严格按照合同的“一亩一股，

按股分红”的契约制度到“按劳分配，工资日结”的雇工条例，都体现着秩序规范的分利原则。这种

伴随着合作的发展逐渐成形的利益格局为村庄发展提供了更为规范的生产生活空间。在以盈利为目标

的治理驱动下，资金渠道的拓宽、机械设备的更新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小官庄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与此同时，乡土治理机制也为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开辟渠道。本文案例中的合作社“资金互

助部”的设计便是基于熟人社会网络开展融资以解决合作社建立之初资金短缺问题的最好说明：这种

集资手段在名义上如任方所说是“把各户的闲钱都集中起来解决合作社的资金问题，先赊着减小成本”，

而实际上融资的成功是乡村精英的号召力和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长期建立的信任机制在发挥作用。在

乡村治理实践中，乡村精英运用社会资本发展生产并实现增产创收、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成功案例屡

见不鲜。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小官庄村争取到来自地方政府的诸多项目资源，给村庄的经济发展创造

了诸多优势。

概言之，乡村社会边界逐渐开放，乡村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规模、人口构成、文化景观等要素发生

显著变化。随着乡村经济的活跃以及资本和项目的进驻，利益治理逻辑逐渐嵌入乡土治理机制，而乡

土治理机制也始终对利益格局的形成产生影响，在利益的获取、分配等环节彰显传统价值，防止工商

资本对村庄资源的蚕食。

2.利益治理逻辑的嵌入：经济增长与新的绩效合法性来源。随着股份合作制的深入人心与“带头

人”的更替，村民对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生活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村民追求美好生活、实现共

同富裕的愿景越发清晰，并接纳利益治理逻辑作为新的“相对公平”的治理原则。对于小官庄村的合

作社而言，在村内深具威望的“带头人”任方去世后，合作社依然可以有条不紊地持续运行，在任晨

的治理下扩大规模并拓展职能。相比之下，具有传统社会资源优势、扎根乡土在村内掌握话语权的任

方是乡土治理机制的重要载体，而任晨则凭借其出色的财会能力和创收能力成为践行利益治理逻辑的

代表。因此，任晨逐渐融入村庄生产生活空间的过程也印证着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能够

不断为村治主体提供新的绩效合法性。传统乡土治理重视对弱者的保护，依靠传统道德等机制形成了

“庇护主义”的保护行为（杜赞奇，2008）。但基于乡土社会集体价值观念形成的“民间法”只是一种

“软约束”。在“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这种软约束也面临挑战。

在此背景下，村治主体与乡土治理机制需要直面利益治理逻辑的嵌入并拓展绩效合法性来源。综

合上述分析，在传统乡村精英依赖权威手段和乡土治理资源维持了村庄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的同时，

随着利益治理逻辑的嵌入，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村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作为绩

效合法性来源促进了村庄的稳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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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讨论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最具本土性的研究议题之一，自近现代以来历经多次研究路径的嬗变。第一，

“国家－社会”关系分析范式下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研究推动了研究者从“士绅”研究范式向“地方

精英”研究范式转型，具有集体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的治理模式被赋予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意涵。第二，

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标志，国家对农村的治理形态由汲取型转为给予型，大量资本、项目涌入乡村社会，

乡村治理研究者转向“项目制治理”和“新代理人”的研究范式，归纳出“利益治理”的村庄治理模

式。但是，“利益治理”并不能涵盖乡村治理的全貌，虽然近年来乡村社会的变迁和村治主体对利益的

尊崇往往使研究者忽略了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价值和基础作用，但已经传承千年而内化为社会情感和

文化底蕴的传统乡土力量仍会在当前的乡村治理中挥重要作用。

对于本文而言，笔者通过对鲁西南小官庄村的个案分析，力图揭示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乡村社

会边界逐渐开放的背景下乡土治理机制与利益治理逻辑的关系，归纳出“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

理模式。一方面，传统的乡土治理机制为利益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避免利益垄断

的出现和工商资本势力对村庄资源的蚕食；另一方面，随着乡村经济的活跃以及资本和项目的进驻，

利益治理逻辑逐渐嵌入乡土治理机制，日益提高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够不断为村治主体提供新

的绩效合法性，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提出是本文对后税费时代

新型村庄治理模式的提炼和归纳。在“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内，本文的研究

结论强调了作为乡村治理载体的“带头人”的关键作用。作为乡土治理机制与利益治理逻辑深度互嵌

和有机融合的关键要素及重要中介，“带头人”不仅具有传统社会资源优势，可为利益治理逻辑增添乡

村社会的治理底色，而且在承接项目建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又可将市场经济规则引入乡村治理实践。

综合而言，本文提出的“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为新时期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一种解

释。首先，本文基于一个纵向叙事的案例，选取小官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作为透析

乡村治理实践的窗口，深入发掘该模式的运行机制。在横向维度参照性方面，由于小官庄村在经济条

件、发展机遇等方面均处于该地区平均水平，可将“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横

向迁延，为条件禀赋类似的村庄发展经济、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供参照。其次，在本文的研究

设计中，笔者选取“土地折股入社”这一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集中化耕作的流转模式开展案例研究，

紧扣城乡中国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关键议题。一方面，受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

农民长期以来形成了“根植于土”的观念和土地情结，土地构成了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最重要的

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利益治理逻辑对乡土治理机制的嵌入往往也是建立在城乡要素配置持续调整、

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础上的。因此，土地问题既关乎乡土治理机制，又涉及利益治理逻辑，可谓

乡村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最后，在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有些村庄不断没落，成为“空

心村”，有些村庄则依靠着内源式发展动力，驶上乡村振兴的“快车道”。村庄的命运与乡村治理效能

息息相关，如何更好地承接与利用资本并使之与乡土治理资源相结合来实现乡村善治和共同富裕是新

时代乡村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提出的“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以乡村精英为中介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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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道德基础、经济增长和绩效合法性与乡村治理之间构筑起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可为在新发展

阶段建设韧性乡村、提升治理效能提供借鉴。但是，鉴于村庄发展条件的多样性和乡村治理的复杂性，

本文基于小官庄村“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案例研究所得出结论的外部有效性还有待检

验。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若进一步将基层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治理目标纳入动态分析框架（李振等，2020），

或可补充形成更为完整的关于“乡土－利益”互嵌型村庄治理模式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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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cal-interest”Mutual EmbeddedVillageGovernanceModel:ACase
Study of Xiaoguanzhuang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WANGHaoyu SUN Jun

Abstract:After the rural tax reform,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and project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has promoted the change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logic of interest governance is embedded in the rural

socie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new form of integ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nterest governance logic i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process in Xiaoguanzhuang Village in

southwest of Shandong Province. It proposes a “local-interest” mutual embedded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 First, the village elite,

who acts as the village governance carrier, support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interest governance

logic. Second,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provides the social and moral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interest patterns and

“endorsing” the interest governance logic through ethical norms, differential trust, and local public opinion. Finally, with the

embedding of interest governance logic, the increasing level of villag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 continuously provide

new performance legitimacy for villag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village governance, responding to

rural residents’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KeyWords:RuralGovernanceMechanism; InterestGovernance;VillageElite; LandShareholdingCooperative


